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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中山醫學大學募捐基金管理及使用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妥善運用與管理各界捐贈之基金，以符合捐贈者之目的，依據中山

醫學大學募捐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基金來源) 

本辦法所稱「捐贈收入」係指本校無償收受之現金、有價證券、設備、實

物、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捐贈者」包括個人、

團體與企業等。 

第三條 （捐贈交付與財產管理） 

各項捐贈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現金以外者，除必須確實點交外，如係動

產應列入本校財產，如係不動產應向主管機關辦理所有權登記，並應依財

物登錄作業程序及財物管理辦法辦理。 

第四條 （開立收據） 

本校收受捐贈應開立捐款收據交付捐贈者，以供捐贈者依所得稅法規定抵

扣稅捐之用。 

第五條 (捐贈收入分類) 

捐贈收入分為二： 

一、指定用途捐贈：捐贈者指定特定運用項目，如教學、研究、學術研討

會、講座、特定活動、學生社團、設備等。 

二、未指定用途捐贈：捐贈者未指定任何捐贈項目，應全數納入校務發展

基金統籌運用。 

第六條 (提撥校務發展基金) 

指定用途之捐贈，每筆捐款應提撥百分之十作為校務發展基金；惟若該筆

捐款指定之用途為學生之社團活動經費、獎助學金、體育活動及急難救助

金，免予提撥，全額提供學生使用。 

第七條 (指定用途使用規範) 

指定用途之捐贈，應依下列規範辦理： 

一、指定研究用途者，依「中山醫學大學研究發展基金設置暨管理辦法」

辦理。 

二、指定附設醫院項目者，依「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募捐基金代管辦法」

辦理。 

三、本辦法實施前已捐贈之指定用途或單位捐款，自本辦法公告起適用本

條規定。 

各項捐贈動支之申請、審查、執行及追蹤，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第八條 (歸入校務發展基金) 

指定用途之捐贈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定期歸入校務發展基金統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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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捐贈目的已達成，或捐贈用途已不存在者。 

二、指定用途捐款剩餘金額連續 3 年以上未支用者。 

第九條 (校長機動專案動支) 

校務發展基金除依規劃統籌運用外，為因應急迫需求或推動具全校性影響

之重點計畫，得由校長提出「機動專案動支申請」，經募捐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查核准後動支。 

每一專案動支金額以新臺幣100萬元為上限；同一學年度內，校長專案動支

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200萬元。 

本動支之申請、審查、執行及追蹤，應依第十條規定辦理。 

第十條 （申請、審查、執行與追蹤流程） 

為確保捐贈基金動支程序一致且具透明性，依第六條及第七條提出之申

請，應依下列規範辦理： 

一、申請：動支單位須訂定使用辦法或檢具計畫書（附件一），並檢附相

關佐證資料，依規定提出申請。 

二、審查：申請案件須經募捐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動支；特

殊情形得以專簽申請，並提送募捐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追認。 

三、執行：經核准之案件，應依核定計畫執行，並循校內經費核銷程序執

行與報銷。 

四、追蹤： 

（一）指定用途捐贈：動支單位應於專案結束後三個月內，檢送原計畫書

及成果報告書（附件二），作為核銷依據。 

（二）校長機動專案：動支單位應於專案結束後三個月內，檢送成果報告

書(附件二)，提送募捐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第十一條 （孳息與收益歸屬） 

受贈之現金所生孳息、受贈之有價證券或實物所產生之現金收益或處分所

得之價金，應存入本校募捐基金專戶，除指定用途捐贈之使用辦法另有規

定外，全數歸入本基金統籌運用。 

第十二條 （收支報告） 

募捐基金收支情形應按月編製收支報告表並陳報本委員會主任委員，並於

每學年度結束後編製學年度收支決算表提報本委員會審定。 

第十三條 （權責與帳務） 

募捐基金之收支運用，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

人員等依權責各應負其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協助作帳務處理及編製上

述相關報表。 

第十四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核決權限）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陳請董事會審核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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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民國100年08月15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0年08月22日 第12屆第10次董事會通過 

 民國101年03月05日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03月29日 第12屆第15次董事會通過 

 民國101年12月28日 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2年01月21日 第12屆第24次董事會通過 

 民國103年03月10日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過103年05月12日 第12屆第36次董事會緩議 

 民國103年06月09日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3年06月16日 第12屆第37次董事會通過及建議 

 民國103年09月09日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3年09年18日 第 13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簽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08 日簽請校長核定， 103 年 10 月 09 日公告) 

 民國105年01月12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01月25日 第 13 屆第 13 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簽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03 日簽請校長核定， 105 年 02 月 05 日公告) 

 民國110年04月12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10年04月22日 第 14 屆第 18 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簽於中華民國 110 年 05 月 10 日簽請校長核定，110 年 05 月 13 日公告) 

 民國111年12月29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01月12日 

第 15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簽於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01 日簽請校長核定，112 年 02 月 04 日公告) 

 民國112年12月18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01月11日 第 15 屆第 9 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簽於中華民國 113 年 01 月 17 日簽請校長核定，113 年 01 月 19 日公告) 

 民國113年04月22日 112 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07月25日 第 15 屆第 12 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簽於中華民國 113 年 08 月 09 日簽請校長核定，113 年 08 月 12 日公告) 

 民國114年09月22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10月16日 

第 15 屆第 20 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簽於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04 日簽請校長核定，114 年 12 月 05 日公告)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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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年度募款經費預算需求計畫書 

一、使用單位： 

二、科目名稱： 

三、使用項目： 

項目 目的與用途 預期成效(量化指標) 中長程行動

方案連結 

適用本校法

源依據 

1      

2      

3      

4      

5      

6      

四、支用明細 

內容 數量 單位 單價(元) 小計(元) 備註 

1       

2       

3       

4       

總計  

五、法源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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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年度募捐基金成果報告書 

一、計畫名稱： 

二、使 用 單 位 ：  

三、與中長程連結： 行動方案○-○-○ 或 策略○-○ 

三、執行起訖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四、申 請 金 額 ：  

五、實際支用金額：  

六、執 行 成 果 ： (含量化指達成情形及質性成果描述) 

七、成果相關附件：  

八、對未來建議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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